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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黑龙江省第十三届“巾帼杯”女子

门球赛暨黑龙江省单打挑战门球赛的通知

各（市）、地、县老年体协、体育局、省农垦局、省森工总局、哈铁

体协、门球协会：

为实施“全民健身”国家战略，推动建设健康中国、构建和谐社

会的积极作用，提升黑龙江门球事业全面高质量发展，增强全民健康

水平，经研究决定，由黑龙江省门球协会和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民政府

主办，肇州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、肇州县民政局、肇州县老年人体育

协会和肇州县门球协会承办的 2026 年黑龙江省第十三届“巾帼杯”

女子门球赛暨黑龙江省单打挑战门球赛定于2026年 5月 8日至10日

在黑龙江省肇州县门球园举行，望接到本通知后，按“竞赛规程”

要求认真组队，准时参加比赛。

附：1、2026 年黑龙江省“巾帼杯”女子门球赛规程

2、报名表

黑龙江省门球协会

2026 年 3 月 2 日



竞赛规程

一、比赛时间和地点：

2026 年 5 月 8 日至 10 日在黑龙江省肇州县门球园举行。

二、竞赛组织：

（一）主办单位：黑龙江省门球协会

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民政府

肇州县民政局

肇州县老年人体育协会

（二）承办单位：肇州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

肇州县门球协会

（三）协办单位：肇州县老年人体育协会工会联合会

（四）支持单位：哈尔滨长寿文体有限责任公司

三、竞赛项目：五人制赛、单人赛

四、参赛资格及要求

（一）全省门球爱好者均可报名组队自愿报名参加；

（二）五人制赛，每队可报领队 1人、教练员 1人、运动员

5至 8 人，（教练员兼队员应包含在队员名额），不允许跨地区组队，

报名后队名不得更改，人员调换需在赛前技术会上书面提出；

（三）单人赛，每队限报二组，不允许跨地区组队，不得外请教

练；

（四）运动员须身体健康，并严格要求各队每名队员认真填写《参

赛人员保证书》

五、竞赛办法：

（一）比赛采用人工草坪场地

（二）比赛执行《门球竞赛规则与裁判法（2023）》

（三）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:第一阶段采用小组循环赛，第二阶

段采用淘汰附加赛决出 1至 8 名；

（四）抽签办法；报名后，第一阶段分组抽签由大会竞赛组在大



会组委会监督下负责抽签，确保抽签工作公正，第二阶段抽签在赛区

仲裁委员会监督下，有裁判长负责安排；

（五）上场比赛的运动员须着装统一，穿平底运动鞋，规范佩带

组委会统一制作的号码标识，场上教练员、队长须佩带徽章；

（六）比赛所用球槌必须是经中国门球协会 2020 年度认定的企

业产品，否则，不允许参赛；

（七）比赛时只限 1 人指挥，违者按妨碍比赛进行处罚；

（八）比赛严格按照《全国门球竞赛纪律规定》执行，对以下行

为将视其情节分别给予警告、取消比分、取消比赛资格或禁赛等处罚：

1）无理取闹、不服从裁判；

2）以消极行为参赛；

3）寻衅滋事，打架斗殴。

六、录取名次与奖励

（一）比赛录取前 8 名，获得前 3 名的队颁发奖杯、奖金；获得

第 4 至并列第 5 名的队颁发奖金；

（二）五人制赛设总奖金 8800.00 元人民币，按以下方式分配：第

1 名：3000.00 元、第 2 名：2000.00 元、第 3 名：1000.00 元、第 4

名：800 元、第 5 名至第八名：500 元；

（三）单人赛设总奖金 5500 元，按以下方式分配：第 1 名：1200.00

元、第 2 名：1000.00 元、第 3 名 800.00 元、第 4 名至第八名：500

元；

（四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，按中国门球协会《全国门球体育道德风尚

奖评选办法》评选获奖队并颁发证书；

七、裁判与仲裁

（一）仲裁委员会成员、裁判长、裁判组长与宣传由黑龙江省门

球协会选派，裁判员由承办单位负责，不足部分由黑龙江省门球协会

选派。



八、报名及有关事宜

（一）报名：各参赛队一式两份，一份报黑龙江省门球球协会，

一份报承办单位；

（二）黑龙江省门球协会：

联系人：徐立华 电话：13091709656

传 真：0451-82626969、

QQ ：905088999

（三）黑龙江省肇州县门球协会：

联系人：徐文国 电话：15146347999

（四）报名截止日期：2026 年 5 月 3 日，逾期不再受理；

（五）费用：

1）五人制赛每参赛队缴纳 300 元、单人赛每人缴纳 100 元

人民币报名费；

2）各参赛队往返交通费，食宿费全部自理；

（六）各参赛队于 2026 年 5 月 7 日报到，并于当日 16 时召开领

队、教练员联席会，未参加联席会的队一律不得参加比赛。

九、本竞赛规程最终解释权属主办单位，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

报 名 单

我自愿参加 2026 年黑龙江省第十三届“巾帼杯”门球赛，本人

身体健康，可以完成本次比赛，如在比赛活动及比赛中发生的一切伤

病事故，由本人负完全责任，不追究赛会任何责任。

1、本报名表在参赛队员签名后具备《参赛人员人身安全保证书》

法律效力；

2、请认真填写，要求字迹工整清楚，此表复印有效。

队名： 领队手机： 教练手机：

序号 职 务 姓 名 性别 年龄 健康状况 本人签字

1 领 队

2 教 练

3

运动员

4

5

6

7

8

9

10

单位盖章：

二〇二六年 月 日


